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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11年度花蓮縣總決算審核報告，花

蓮縣政府補助私人團體辦理「花蓮縣果菜批

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疑未嚴謹控管計

畫執行過程，發生新建工程因履約爭議致契

約終止尚未完工，延宕民生建設施政承諾等

情案。 

貳、調查意見： 

花蓮縣果菜市場為縣內唯一蔬菜水果拍賣批發中心，

負有平抑價格及調節供需之功能，花蓮縣政府(下稱縣政

府）鑑於市場建築設備老舊，與空間容量有限、動線不符

需求及停車設施不足影響交易量，為提升花蓮縣果菜市場

營運績效，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12條1規定，研議補助

保證責任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下稱花蔬合作社）新建

現代化拍賣批發市場(下稱拍賣場新建工程），提報「花蓮

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納入花蓮縣第二期

(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計畫經費新臺幣(下同）

1億元2。預計於毗鄰原交易市場之吉安鄉慈勝段942號新

建拍賣場，規劃地上3層建築，總樓地板約3,812平方公尺

及停車場約2,910平方公尺。案經行政院於民國(下同）105

年5月11日同意，嗣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3農糧署(下稱農

糧署）105年8月8日核定全期工作計畫，執行期程自105至

108年。 

惟經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下稱花蓮縣審計

室）於111年11月派員查核有：新建拍賣批發市場尚未興

                   
1
 農產品批發市場為公用事業，其設立及業務項目，由各級主管機關規劃，並得編列預算予

以補助。前項地方主管機關之規劃，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2
 不含花蔬合作社自行投資之用地購置費5,304萬餘元。 

3
 已於112年8月1日改制升格為農業部，下仍稱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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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完成，縣政府未本主管機關監督立場嚴謹控管計畫執

行過程，發生新建工程履約爭議致終止契約尚未完工，

延宕民生建設施政承諾等情事。花蓮縣審計室遂於112年

6月通知縣政府查明妥處，並列入112年度花蓮縣總決算

審核報告揭露。案經本院向審計部調閱相關卷證，並於

113年6月21日現地履勘，詢問花蓮縣副縣長顏新章、農

業處處長陳淑雯、代理副處長郭仕強，以及花蔬合作社

理事主席李順德等人，並聽取簡報，今調查竣事，茲臚

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花蓮縣政府未依花東基金補助計畫管考作業準則所

訂，針對廠商歷次所提變更設計及工程窒礙難行之處

，本於果菜市場主管機關及拍賣場新建工程主辦機關

權責，主動召開檢討會議，確實督導非屬工程專業之

花蔬合作社積極處理。嗣經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亦認縣政府尚不知自己在工程三級品管制度架

構與運作機制中應扮演之角色，且亦未善盡主辦機關

對工程品質與工進管控責任，就執行進度落後及施工

品質缺失具體檢討及研謀改善決策，並據以落實執行

，均有嚴重違失。 

(一)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2及12條規定略以，縣政府為

地方主管機關，農產品批發市場公用事業之設立及

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規劃，並得編列預算補助。

與108年修訂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下稱花東

基金)補助計畫管考作業準則之管考策略規定略以

，計畫主辦機關應落實定期召開檢討會議，協調解

決執行問題，以強化自主管理。另依花蓮縣農業發

展經費補助要點第10點規定略以，縣政府得隨時派

員抽查、督導或考核計畫執行情形；凡經抽查、督

導或考核，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

或其他違反相關規定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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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補助案件停止或減列次

年度補助；並得將抽查、督導或考核成果作成報告

，作為次年度補助計畫之依據。按行政院105年5月

11日核定「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

」之主辦機關為縣政府，協辦機關為花蔬合作社。

另據農糧署於同年8月8日核定全期工作計畫載示，

計畫執行機關為縣政府及花蔬合作社；花蓮縣果菜

市場之經營使用主體為花蔬合作社，應由花蔬合作

社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是以，縣政府為農產品批發

市場規劃、籌設及經營之主管機關，與「花蓮縣果

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之主辦機關及執行機

關，負有計畫執行及管考之責。 

(二)查拍賣場新建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及工程採購全程均

由花蔬合作社實際負責執行，該合作社辦理本計畫

委託設計監造工作，於105年12月23日決標予歐陽

昇建築師事務所(下稱建築師)，契約金額617萬餘

元，嗣經完成設計後，辦理「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

跨域結合發展計畫-拍賣場擴建工程」(即拍賣場

新建工程)，於107年4月20日決標予達盈興營造有

限公司(下稱達盈興營造)，契約金額1億796萬元，

107年6月6日取得建造執照，7月30日開工，預定於

109年6月底完工。工程履約期間，達盈興營造依108

年6月21日召開工地協調會議之決議，於同年7月3

日及31日兩度函送金鋼砂整體粉光地坪、隔音地毯

，室內水泥粉刷、牆面油漆等多項變更工程項目明

細表予建築師及副知花蔬合作社，並敘明本工程由

於花蔬合作社不確定因素之影響，致屋頂防水工程

、景觀工程、2樓及樓梯地坪地磚工程等，無法依進

度表列排定施工，將影響後續工程進行，請花蔬合

作社儘速排除上述因素。據花蔬合作社108年7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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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簽，建築師已明示合約內有載工項依合約單價

計列，將檢討不需工項(如景觀工程)，增減總價不

超過合約發包價1億796萬元為限，並已請建築師

詳實核算表列各項，增加施作泥作、油漆面積，擇

期實地量測驗證，核算無誤後列入後續計價作業。

嗣達盈興營造於109年1月22日再函建築師，副知花

蔬合作社略以，契約有多項調整變更及減作，部分

完成工項未能請領工程款，致實際工程進度無法詳

實核算，有關變更項目亦未經議價程序，請儘速依

契約完成變更設計，以利後續進度計算依據，惟花

蔬合作社遲未函復達盈興營造辦理變更設計。可知

，自達盈興營造108年7月間函送變更工程項目明細

表起，縣政府均未依花東基金補助計畫管考作業準

則所訂，針對歷次廠商所提變更設計及工程窒礙難

行之處(部分來自花蔬合作社），本於果菜市場主管

機關及拍賣場新建工程主辦機關權責，主動召開檢

討會議，確實督導非屬工程專業之花蔬合作社積極

解決辦理。 

(三)嗣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109年3月24日查核，

對本計畫執行情形提出：工程進度落後、累計進度

與實際現場工程施工進度不符；工程紀錄不完整、

填報不實、屋頂鋼骨結構安全性、灌漿品質、屋頂

洩水等缺失事項，並對監造單位及承商進行扣點；

主辦機關應為縣政府(農業處)而非花蔬合作社，縣

政府尚不知自己在工程三級品管制度架構與運作

機制中應扮演之角色，且亦未善盡主辦機關對工程

品質與工進管控責任，應重新調整修正並作正確定

位，積極督促設計監造與承商具體落實工程品質之

管控等多項查核意見。縣政府乃於同年月26日召開

工程進度檢討會議，決議請監造重新計算實際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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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廠商提出趕工計畫並追蹤改善情形。另花蔬

合作社於同年月30日召開理事會，縣政府派員列席

表示，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結果發現進度落後及品

質不佳，將與花蔬合作社督促監造及廠商儘快如期

完工。花蔬合作社復於同年4月17日召開工地協調

會議，依紀錄壹-19鋼構查驗未完成缺失部分，承商

無條件同意改善至監造及花蔬合作社同意，方可提

出工程竣工。達盈興營造嗣於同年月21日提報趕工

計畫略以，進度落後主要係鋼構等關鍵要徑項目未

施作及查驗完成，後續屋面金屬板及機電設備無法

進行，預定7月中旬完工。惟其後，達盈興營造在屋

頂鋼構架尚未送審核合格前，卻先行施作完成，且

遲未依建築師審查意見由該公司之技師辦理結構安

全簽證，並於109年8月28日函文略以，檢送契約數

量不足及新增工項追加工程款明細表計21項，共計

644萬餘元，案經花蔬合作社簽准，將由建築師核算

、另案簽核，惟花蔬合作社終究未函復達盈興營造

辦理變更設計。嗣縣政府雖於109年9月4日召開勘

驗暨履約爭議協調會議，並由農業處處長主持，會

議僅裁示事項略以，拍賣場存在動線不佳、豪大雨

可能進水及大會議室回音等問題待解決，請建築師

配合排除承商提出所有窒礙問題，並就目前可計價

項目計價。惟仍未認清縣政府在工程三級品管制度

架構與運作機制中所應扮演之角色，且亦未善盡主

辦機關對工程品質與工進管控責任，就執行進度落

後及施工品質缺失具體檢討及研謀改善決策，並據

以落實執行。 

(四)綜上，依行政院105年5月11日核定「花蓮縣果菜批

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主辦機關為縣政府，

協辦機關為花蔬合作社。另據農糧署於同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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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全期工作計畫，計畫執行機關為縣政府及花蔬

合作社。可知，縣政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規劃、籌

設及經營之主管機關，與上揭計畫之主辦機關及執

行機關，負有計畫執行及管考之責。惟縣政府未依

花東基金補助計畫管考作業準則所訂，針對廠商歷

次所提變更設計及工程窒礙難行之處(部分來自花

蔬合作社），本於果菜市場主管機關及拍賣場新建

工程主辦機關權責，主動召開檢討會議，確實督導

非屬工程專業之花蔬合作社積極處理。嗣經農委會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亦認縣政府尚不知自己在

工程三級品管制度架構與運作機制中應扮演之角

色，且亦未善盡主辦機關對工程品質與工進管控責

任，就執行進度落後及施工品質缺失具體檢討及研

謀改善決策，並據以落實執行，均有嚴重違失。 

二、花蓮縣政府對於工程竣工之認定所生履約爭議，雖召

開3次會議討論勘驗暨履約爭議協調、後續民事訴訟

疑義研商等事宜，惟該府置身事外，自始至終未確實

深入瞭解爭點，積極協助花蔬合作社周妥履約管理，

致終止契約、調解不成立、民事訴訟，執行進度已較

預定完工日期落後4年，迄未完工；且尚待另籌經費善

後，現代化拍賣場之啟用遙遙無期，計畫效益亦無從

實現，縣政府難辭其咎。 

(一)有關拍賣場新建工程3樓地板裂縫漏水缺失，花蔬合

作社於109年10月3日召開協調會議決議略以，俟防水

層及保護層移除後，應辦理裂縫檢測及安全鑑定，再

重新鋪設。建築師於同年月8日函送樓板漏水現場等

缺失照片予達盈興營造。花蔬合作社為解決樓地板

漏水問題，復於同年10月16日及11月3日召開協調會

議決議略以，漏水屬重大瑕疵缺失，防水層應全面刨

除重新舖設；工程施工圖爭議屬承商之責，仍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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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窒礙早日完工；漏水問題應尋求第三方公正單位

現勘檢測及提出可行改善措施；設計監造單位應負

起責任，督促施工單位儘速重新檢視，將不符合規

範所施作之防水層及保護層先移除，且不得以重機

械敲打，應以電動切割方式移除，避免影響整體結

構安全
4
。 

(二)嗣經達盈興營造洽請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針對樓地

板漏水問題辦理鑑定，據110年1月13日鑑定報告略

以，裂縫寬度約0.1〜0.2mm，混凝土強度符合契約

要求，經檢討不影響結構安全，但影響耐久性和使

用功能，須進行封閉處理。惟該保護層經刨除後尚

未重新施作完成，達盈興營造即於109年12月23日申

報於同年月21日竣工，案經建築師於同年月25日以

尚有部分工項未施作完成，不符合竣工要件，請於

實際完成契約工項後，再報請查驗。惟達盈興營造

卻遲未依指示完工及補送竣工資料，並於110年1月

6日函文略以，自108年7月3日提送變更項目明細表

，期間多次請求依契約辦理變更設計，至今尚未辦

理，甲方應辦理事項未完成前，該公司暫停缺失項

目改善。其後，雙方對於工程是否竣工發生爭議遲

無法有效解決
5
，縣政府爰於110年3月5日召開檢討

會議決議略以，竣工申報作業請儘速補正及改善缺

失，惟仍無法有效解決爭議，再經行政院東部聯合

                   
4 建築師嗣於同年11月8日函達盈興營造，有關三樓地板龜裂及漏水，現場施作10〜20公分厚與

工程契約圖說A2-04不符、保護層溫度鋼筋施工位置不良、洩水坡度及坡向錯誤，應重新施作

，請提改善計畫報核，再於同年月18日函請達盈興營造，屋頂防水層及保護層重新施作前，

應完成樓版改善及檢查，與109年12月2日函請達盈興營造有關防水保護層刨除及重新鋪設，

請提出甲方同意之第三方鑑定報告再行施作。 
5
 花蔬合作社110年1月14日辦理工程促進會議(縣政府派員列席)結論略以，請建築師盡諸般

作為督促廠商加速完成缺失改善及待辦工程；地板龜裂第三方鑑定作業，確依建築師函示

要旨辦理，於結構安全無虞後儘速進行防水、保護層重鋪改善工項；儘速督促廠商完成可

申報竣工要件，始能往下進行初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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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於同年月25日召開協調會議結論略以，待

監造及相關單位勘驗後，依勘驗結果處理。 

(三)花蔬合作社嗣於110年4月9日召開工程驗收暨協調

會議結論略以，承商及監造單位應針對施作增減項

目及數量確實釐清，並辦理契約變更。建築師嗣依

據前開決議完成變更設計書圖，於110年5月11日提

出新增工項詳細表，計有「基地土方置換」等32項

，建議議價金額為259萬餘元。花蔬合作社於110年

7月2日辦理變更設計議價，經廠商3次減價為960萬

元，因超過底價而廢標，致未完成變更設計議價程

序。達盈興營造嗣以花蔬合作社未及時辦理變更設

計，認為已施作完成項目之估驗計價、逾期日數認

定及工程品質瑕疵修補，涉有履約爭議，於110年7

月9日向花蓮縣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下稱申訴

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調解期間，花蔬合作社以

達盈興營造對於樓板裂漏等多項缺失之改善責任，

一再推諉花蔬合作社及監造單位未明確指示施作

方式，為免工程延宕啟用時程，於111年2月23日函

文達盈興營造終止契約，工程進度停滯於82％。調

解案經縣政府於111年4月22日函送調解建議書，提

出建議繼續履約等事項，惟花蔬合作社以達盈興營

造長期拒不進場施作，已無完成工程誠意，且逾期

違約金 2,159萬餘元，超過調解建議給付估驗款

2,082萬餘元，不同意調解。花蔬合作社嗣於同年4

月30日辦理就地結算，並經縣政府於同年5月23日

函復原則同意花蔬合作社所擬，本案於111年7月11

日調解不成立。 

(四)花蔬合作社於111年4月30日辦理就地結算驗收作業

開列燈具照明設備、插座設備、電氣幹線設備等多

項缺失，不予通過驗收。嗣於111年8月16日完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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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同年9月19日完成就地結算，金額8,830萬餘元

，較原契約金額1億796萬元減少1,965萬餘元，主要

係屋頂鋼構、地坪金鋼砂、樓板防水保護層等眾多

工程項目，施作結果與契約規定未符，予以扣款。

截至111年底計畫執行9,695萬餘元
6
，105年度剩餘

款68萬餘元繳回，可支用預算尚有236萬餘元，惟後

續主體工程改善經費需求，依花蔬合作社111年12

月20日內簽，概估尚需約3,000萬元，後續設計監造

服務仍請建築師辦理。據花蔬合作社表示，該社已

於111年12月21日提出民事訴訟，向達盈興營造求

償逾期違約金2,159萬餘元，將俟民事訴訟結果確

定，再辦理重新招標改善相關缺失。縣政府於112年

1月10日函花蔬合作社略以，本案請依國家發展委

員會111年3月16日函文，儘快辦理後續重新招標事

宜，並於112年度完成計畫結案核銷作業，若超過年

度導致預算經費繳回，剩餘經費請自行負擔，又重

新招標經費若超過原核定計畫經費，亦請自行負擔

。惟後續工程迄今仍因花蔬合作社經費尚無著落，

尚未重新發包。 

(五)綜上，花蓮縣政府對於工程竣工之認定所生履約爭

議，雖召開3次會議討論勘驗暨履約爭議協調、後續

民事訴訟疑義研商等事宜
7
，惟該府置身事外，自始

至終未確實深入瞭解爭點，積極協助花蔬合作社

周妥履約管理，致終止契約、調解不成立、民事訴

訟，執行進度已較預定完工日期落後4年，迄未完

                   
6
 其中工程終止契約就地結算金額8,830萬餘元，已支付廠商5,843萬餘元，剩餘2,987萬餘

元，花蔬合作社以尚有逾期違約金2,159萬餘元及品質缺失罰款229萬餘元而未付款。 
7
 縣政府於109年9月4日召開勘驗暨履約爭議協調會議決議略以，請建築師配合排除承商提

出所有窒礙問題，並就目前可計價項目計價；110年3月5日召開檢討會議決議略以，相關

缺失問題不大，竣工申報作業請儘速補正及改善缺失；111年11月10日召開拍賣場新建工

程後續研商會議結論略以，請該社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並外聘專家學者審查後續民事

訴訟金額與重新發包金額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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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且尚待另籌經費善後，現代化拍賣場之啟用遙

遙無期，計畫效益亦無從實現，縣政府難辭其咎。 

三、本案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建議明確指出，花蔬合

作社將工程進行中的「估驗」與「完工後之正式驗收

」混為一談，拒不計價付款；復以「缺失改善」為「

竣工」之要件，且以申請「使用執照」之竣工查驗標

準作為「竣工」標準，是嚴重誤解政府採購法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不惟如此，花蔬合作社在兩造履約爭

議調解過程中，片面終止契約，導致民事訴訟，已近

完工之拍賣場新建工程，閒置4年有餘，迄今無法啟用

。花蓮縣政府居農產品批發市場主管機關，與「花蓮

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主辦機關及執行

機關地位，允應負起責任，主動接續辦理，並檢討監

造設計單位就各項履約爭議，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各款之該當。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明定：「工程及技術服務採

購之調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

調解方案」，可知工程採購之履約調解案件，申訴審

議委員會應強制提出調解建議，自不因兩造意見分

歧而不依法提出調解建議。至於花蔬合作社雖於申

訴審議委員會受理調解詢問會議終結後之111年2

月23日發函終止契約，惟申訴審議委員會依前述政

府採購法規定，既負有依職權為調解建議之法定義

務，自不受該終止契約之拘束。 

(二)達盈興營造以花蔬合作社未如期給付第七期工程款

，對於原契約所列「數量不足」、「漏列項目」、「指

示變更」及「契約範圍外新增項目」追加的部分，

均未依約辦理變更設計、議價計價程序，已施作完

成項目之估驗計價、逾期日數認定及工程品質瑕疵

修補，涉有履約爭議，於110年7月9日向府採購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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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訴審議委員會於110年9月

3日及11月26日兩度召開調解會議，並提出調解建

議，惟因達盈興營造同意、花蔬合作社不同意調解

建議，致調解不成立，花蓮縣政府爰於111年7月4日

出具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三)依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中所載調解建議及理由： 

1、有關第七期估驗款部分： 

（1）關於估驗款之法律性質，參照最高法院97年台

上字第60號民事判決意旨略以：「……估驗款不

涉及工程驗收交付，僅在確認估驗期內已完成

工程之數量與價值……定作人對系爭工程估驗

款之付款不視為工程之驗收，且嗣後發現錯誤

得更正之，甚而在驗收時扣減等，則承攬人於

各期所領估驗款，僅係對已完成工程數量確認

，與受領工程部分之價值」。可知，定作人(花

蔬合作社）與承攬人(達盈興營造）間就公共工

程所約定之「估驗」款，並非屬工程之「完工

驗收」，而確認估驗期內已完成工程之數量與價

值，日後如發現有任何瑕疵，尚得於全案完工

驗收時予以扣減。 

（2）惟花蔬合作社以尚未瑕疵扣款或未檢附出廠

證明、甚至於110年10月7日會驗第七期之計價

時決議「未竣工」等資為拒付之理由，已將工

程中途之「估驗」計價制度與「完工後之正式

驗收」混為一談。 

（3）達盈興營造主張應給付會驗後第七期之估驗

款3,567萬7,331元整，佐以本件自108年迄今均

未曾估驗計價，達盈興營造請求第七期之估驗

款實屬有據。惟申訴審議委員會考量兩造對已

施作樓板嚴重漏水，迄未能妥善修復均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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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蔬合作社如僅依系爭契約第5條就第七期

估驗部分保留5%之保留款，實有完工驗收後不

足為瑕疵修補之疑慮，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下稱工程會)訂頒之公共工程付款估驗程

序第5條規定：「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或監

造廠商抽查、估驗、查驗、初驗、驗收發現之

缺失，在訂約廠商完成改善前，『該部分』不予

估驗計價」。爰此，申訴審議委員會建議第七期

之估驗款中應暫時扣除兩造「有爭議之部分」

之1,827萬8,519元，建議花蔬合作社就第七期

之估驗款先行給付2,082萬5,083元。 

2、請求工程追加款及展延工期部分： 

（1）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規定：「廠商應

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

，書面通知設計監造單位及機闕，機關應於收

到該書面通知之日起7日內，會同設計監造單位

及廠商，依據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

項目及數量，確定是否竣工。」可知，竣工之

確認係確認「項目與數量」是否完成，至於已

施作完成之「項目」是否達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缺失問題，則屬竣工後之「驗收」問

題。 

（2）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1494號判決亦闡明：「

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

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

則是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

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過於通常或約定使用

之瑕疵。而承攬之工作是否完成，不以……工

作內容是否已實質完成為限，定作人從形式外

表觀察，該工作亦具有契約所約定之外觀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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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定工作完成。」 

（3）申訴審議委員會於調解過程請兩造進行會勘，

發現確有部分工項尚未完成(例如：水電管線尚

未施作等)，既尚有工程「項目」未完成，即非

「竣工」，故達盈興營造主張本件「業已竣工」

尚有誤解。至於花蔬合作社多次以「缺失未改

善」主張未完工，亦有誤解，此觀諸設計監造

單位於109年12月15日歐建花蔬字第1091225號

函就否准竣工之說明三記載申請人報竣工之標

準略以：「應依申請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應辦事項

辦理本所查驗」等語，此乃縣政府核發「使用

執照」之竣工查驗標準，與前述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92條之「竣工」標準有明顯差異
8
。也

因兩造就「竣工」之定義，均有明顯誤認，且

各自堅持己見、形成僵局，造成工程會外聘委

員於110年4月9日之會議中具體指摘兩造：「本

案經現勘實際完工已達九成，不應為一些瑕疵

問題糾結不清，……應儘快完工。」 

（4）由於新增工項部分，兩造實已達成合意，並已

由設計監造單位就新增部分完成彙整，此觀諸

設計監造單位於110年5月24日歐建花蔬字第

1100524號函說明四載明：「新增工項及數量變

更逾30%之部分，本所業已彙報甲方由甲方與貴

公司議價」等語，可知兩造確有新增之工項已

有合意，而爭議遲遲無法解決多來自於兩造就

前述「竣工」認定，及花蔬合作社要求施工前

                   
8
 「竣工」僅需確認具有契約所約定之外觀形態即應認定完工，而核發「使用執照」之竣工

查驗標準，一旦通過乃是達到可「核發使照」之「啟用」程度 (亦即：核發使用執照即已

可合法啟用)，顯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之完工認定標準有明顯差異(政府採購法認

定竣工時僅是達到可開始辦理驗收之條件而已，距離正式啟用尚差一大段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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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經機關同意施作」，否則即屬擅自施工

，復於調解程序中主張達盈興營造「無意施作

」，形成僵局。 

3、本件調解過程中，花蔬合作社引用系爭契約第21

條(一)之5、11款，以111年2月23日花蔬總字第

1110223055號函終止契約，惟申訴審議委員會建

議應繼續履約，終止契約函之內容不予執行。理

由如下： 

（1）重新辦理接續工程之工項說明及計價分析曠

日費時，縱使完成接續工程之新招標文件，其

他營建業者勢必因安全保固責任過大而不敢投

標，造成本工程之完工更加遙遙無期。 

（2）調解過程中，兩造進行會勘後，發現確有部分

工項未完成，但未完成之工項僅占未施作極低

之比例，故申訴審議委員會認為終止契約無任

何實益，況且本件尚有施工瑕疵，如由達盈興

營造繼續履約，負責修補瑕疵，亦較能掌握其

自己的施工瑕疵。 

（3）達盈興營造之保固義務與接續廠商之保固責

任難以釐清，終止契約徒增花蔬合作社困擾。 

(四)綜上，本案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建議明確指出

，花蔬合作社將工程進行中的「估驗」與「完工後

之正式驗收」混為一談，拒不計價付款；復以「缺

失改善」為「竣工」之要件，且以申請「使用執照

」之竣工查驗標準作為「竣工」標準，是嚴重誤解

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不惟如此，花蔬

合作社在兩造履約爭議調解過程中，片面終止契約

，導致民事訴訟，已近完工之拍賣場新建工程，閒

置4年有餘，迄今無法啟用。花蓮縣政府居農產品批

發市場主管機關，與「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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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發展計畫」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地位，允應負起

責任，主動接續辦理，並檢討監造設計單位就各項

履約爭議，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該

當。 

四、花蓮縣政府明知花蔬合作社不具專業採購能力，亦未

置採購專業人員，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40條規定，洽

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對於接受機關補助

之花蔬合作社辦理之採購案，復未依採購專業人員資

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工程會解釋函要求，使

其採購人員取得專業證照。面對花蓮縣審計室查核及

本院調查，一味以「本案工程採購機關為花蔬合作社

」、「本府辦理採購法規定程序之監辦角色。」等語置

辯，實屬未恰。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40條規定：「機關之採購，得洽由其

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上級機關對於未具有

專業採購能力之機關，得命其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

力之機關代辦採購。」為協助非工程專業機關辦理

工程採購，以提升公共工程進度及品質，工程會亦

訂定有「機關洽請代辦工程採購執行要點」，可資參

照。 

(二)又依政府採購法第95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宜由採

購專業人員為之」；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

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宜由

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

會辦。」則有關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或機

關委託代辦之採購案，是否應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

，暨其資格之核定機關及方式等疑義，工程會93年

5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300195600號解釋函略以，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受委託代辦機關採

購之法人或團體，必須具備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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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法人或團體辦理採購之人員，如擬依採購專業

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2

款或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屬補助性質者，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

，由補助(監督)機關行使上級機關之權責；屬委託

代辦採購性質者，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

2項規定，由洽辦機關之上級機關行使核定權責。 

(三)查「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畫」經行

政院105年5月11日核定，主辦機關為縣政府，協辦

機關為花蔬合作社。另據農糧署於同年8月8日核定

全期工作計畫載示，計畫執行機關為縣政府及花蔬

合作社。可知，縣政府為農產品批發市場規劃、籌

設及經營之主管機關，與「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

域結合發展計畫」之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負有計

畫執行及管考之責，已如前述。惟花蓮縣政府明知

花蔬合作社不具專業採購能力，亦未設置採購專業

人員，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40條規定，洽由其他具

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對於接受機關補助之花蔬

合作社辦理之採購案，復未依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

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工程會93年5月19日工程

企字第09300195600號解釋函要求，使其採購人員

取得專業證照。 

(四)綜上，花蓮縣政府明知花蔬合作社不具專業採購能

力，亦未置採購專業人員，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40

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對於

接受機關補助之花蔬合作社辦理之採購案，復未依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工程

會93年5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300195600號解釋函

要求，使其採購人員取得專業證照。面對花蓮縣審

計室查核及本院調查，一味以「本案工程採購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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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花蔬合作社」、「本案在規劃時即由農委會105年3

月17日農授糧字第1050705023號函與農委會農糧

署105年8月8日農糧銷字第1051013608號函核定分

工方式，由實際需求與建物所有權取得單位花蔬合

作社辦理相關採購事宜，本府辦理採購法規定程序

之監辦角色。」等語置辯，實屬未恰。 

五、花蓮縣政府所稱「花蔬合作社可藉由擔任採購之起造

人，而取得補助興建建物產權」於法無據；且依行政

院核定內容，「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結合發展計

畫」主辦機關為縣政府，協辦機關為花蔬合作社，與

農糧署核定全期工作計畫書載明分工情形為花蔬合

作社辦理採購，縣政府辦理相關監辦作業，兩者確有

不符，允應確實檢討改進。 

(一)為推動花東地區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景觀，發

展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增進居民福

祉。立法院於100年6月13日三讀通過花東地區發展

條例，並經 總統於同年6月29日頒布施行，行政院

隨即於101年成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即花

東基金），使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具有法源依據及基

金預算。 

(二)查行政院105年5月11日核定「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

跨域結合發展計畫」之主辦機關為縣政府，協辦機

關為花蔬合作社。另據農糧署於同年8月8日核定全

期工作計畫載示，計畫執行機關為縣政府及花蔬合

作社；花蓮縣果菜市場之經營使用主體為花蔬合作

社，應由花蔬合作社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本計畫經

費1億元，分別為花東基金補助6,520萬元、農委會

補助1,304萬元、縣政府配合869萬元，政府補助經

費合計8,693萬元，另由花蔬合作社自籌1,307萬元

，政府補助比率為86.93％。計畫執行過程，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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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由原計畫869萬元減少為434萬元，花蔬合作

社自籌款由1,307萬元增加為1,742萬元，中央及縣

政府補助金額合計8,258萬元，政府補助比率調降

為82.58％。本院113年6月21日現場履勘時，據花蓮

縣政府農業處人員表示： 

1、本案在105年全期工作計畫經農糧署核定時已經

有明確的分工，因為建物完成後所有權歸屬花蔬

合作社所有，花蔬合作社為營運主體和實際需求

機關，因此農糧署 105年 8月 8日農糧銷字第

1051013608號核定全期工作計畫書函中，即載明

分工情形為花蔬合作社依據需求辦理相關採購

作業，縣政府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相關監辦作業

。 

2、本案因花蔬合作社欲取得該建物所有權，避免後

續起造人(採購者）非花蔬合作社，而可能衍生後

續建物所有人委外經營時，非由花蔬合作社取得

經營權，或是花蔬合作社要支付租金或其他費用

給建物所有人等情形，因此為了在後續經營時的

實際執行層面考量，在行政院與農委會的同意下

，本案規畫之初，即以花蔬合作社為辦理採購之

起造人，並取得建物後續的所有權。 

(三)惟查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

助計畫管考作業準則等，並無農民團體或花蔬合作

社可藉由擔任採購之起造人，而取得補助興建建物

產權之相關規定；且農糧署核定之「花蓮縣第二期

(105-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全期工作計畫書」

，通篇並未提及「行政院與農委會同意以花蔬合作

社為辦理採購之起造人，並取得建物後續的所有權

。」經本院詢據花蓮縣審計室表示： 

1、依國家發展委員會111年8月訂定之「花東地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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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基金補助計畫作業手冊」第肆、一、(一)

、2.點規定，花東基金補助購置之相關建物及機

器設備產權，應登記為政府所有。 

2、依農糧署111年6月17日修正
9
「農民團體申請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補助審查原則及作業規範」第三、

(四)規定略以，集貨場及冷藏（凍）庫部分：興

建所需土地，應為農民團體所有，且符合用地編

定之用途，惟該規範其餘規定並無明定補助興建

建物產權歸屬之內容。 

3、依花蓮縣政府103年9月29日修正「花蓮縣農業發

展經費補助要點」第四、(二)、2點規定略以，補

助農業生產設施，農民團體以不超過四分之三為

原則，惟該要點其餘規定亦無明定設施產權歸屬

。 

(四)綜上，依國家發展委員會「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作業手冊」規定，花東基金補助購置之相

關建物及機器設備產權，應登記為政府所有；農糧

署「農民團體申請農產運銷加工設施補助審查原則

及作業規範」、花蓮縣政府「花蓮縣農業發展經費補

助要點」以及農糧署核定之「花蓮縣第二期(105-

108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全期工作計畫書」，通篇

並未提及「行政院與農委會同意以花蔬合作社為辦

理採購之起造人，並取得建物後續的所有權。」可

知，花蓮縣政府所稱「花蔬合作社可藉由擔任採購

之起造人，而取得補助興建建物產權」於法無據；

且依行政院核定內容，「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跨域

結合發展計畫」主辦機關為縣政府，協辦機關為花

蔬合作社，與農糧署核定全期工作計畫書載明分工

                   
9
 已於113年1月8日因改制而廢止，該署官網未收錄歷次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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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為花蔬合作社辦理採購，縣政府辦理相關監辦

作業，兩者確有不符，允應確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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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四，提案糾正花蓮縣政府。  

二、抄調查意見五，函請花蓮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函請農業部農糧署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參

考辦理，並針對調查意見五檢討見復。  

四、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復審計部。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陳景峻  

郭文東  

蕭自佑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7  日 

本案案名：花蓮縣果菜批發市場拍賣場新建工程  

本案關鍵字：花蓮果菜市場、花蔬合作社、花東基金、拍賣場、履約爭議、調

解不成立、終止契約 

 


